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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富 產 業 信 託 
 

（根據日期為2003年7月4日的信託契約（經修訂）於新加坡共和國成立及 
根據新加坡法例第289章證券及期貨法第286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的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新加坡：F25U 及 香港：778） 
 

 

 
 

由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建議將置富產業信託於新交所之上市地位由第一上市轉換為第二上市 
及 

預期寄發通函之日期及特別大會通告 
  
茲提述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日期為2015年10月6
日之公告（「消息公告」），內容有關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原則上批准建

議將置富產業信託於新交所主板之上市地位由第一上市轉換為第二上市（「建議轉換」），同時

維持置富產業信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之第一上市地位。 
  
管理人謹此宣佈，刊發消息公告後，管理人決定將召開置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持有人（「基金單

位持有人」）特別大會（「特別大會」）以就建議轉換進行投票。通函（「該通函」）內載有建

議轉換之進一步詳情，其中包括受託人就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之意見，連同特別大會通告，

預期該通函將於2015年11月27日或前後寄發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原則上批准建議轉換須待該通函「對置富產業信託之涵義」一節所載條件（「條件」）達成後方

可作實。於本公告日期，置富產業信託已達成所有條件，惟有關基金單位持有人批准建議轉換之

條件3.1.1以及直至並於建議轉換完成時須遵守之條件3.1.2及3.1.3除外。 
  
 
 
 
 
 
 
 



 
一旦所有條件均已達成及獲遵守，管理人將刊發公告提供最新情況。 
  
本公告乃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10.3章作出。 
  
基金單位持有人及置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之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轉換須得到基金單位持有人

的批准。對於會否獲得上述基金單位持有人的批准並無保證。故此，基金單位持有人及潛在投資

者在買賣置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時務請審慎行事。 
  
與此同時，管理人謹此建議基金單位持有人，於買賣基金單位時應審慎行事，並就此作出任何行

動之前尋求其本身之財務及法律意見（如適用）。任何人士如對該公告所載之任何事宜及／或其

應採取之行動有疑問，應諮詢其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趙宇 

行政總裁 
 

  
新加坡，香港，2015年1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主席）、林惠璋先生、楊逸芝小姐及馬勵志先生；執行董事趙宇女士及洪
明發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理明先生、孫潘秀美女士及藍鴻震博士。 
 


